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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力格

近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

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党要切实推动民

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这一要求深刻表明，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

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治国理政成效的

重要方面。

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

仪表也。”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

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

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历

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

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民法典汲取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

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

新中国 70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

法律规范，它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

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法典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

志，是中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

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

懈奋进。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

义，才能更好推动民法典实施。从实践看，

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社会生活风清气

正，都离不开民法制度夯实基础、与时俱

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法典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

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

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

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

义。”充分把握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

色、时代特色，才能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更

高境界。

实施民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

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履行

职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党和国家

机关不仅要考虑民法典规定，还要加强同

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

设。与此同时，维护好民法典权威，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题中

应有之义。善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

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善以提高民事

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来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才能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欲茂其枝，必深其根。10次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收到 42.5 万人提出的 102 万

条建议，民法典诞生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

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

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

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只有全体社会

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

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

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

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从这个意义

上讲，把讲清楚阐释好民法典作为“十四

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方能保证全社会缘法而

行，实现法盛人和。

大国治理，机杼万端，法治始终是令人

瞩目的关键词。让民法典的规章与精神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生活，神州大

地必将绘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画卷。

许晓芳

据媒体报道，广西未婚女子苏女士在河北

省保定市唐县“被结婚”又“被离婚”后，涉事的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民政局主动联系当事人苏女

士，称将办理撤销手续。此前，苏女士曾两度起

诉唐县民政局，以撤销前述“被结婚”“被离婚”

记录，但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以超过起诉期限为

由，不予受理。事件一度陷入僵局。

近年来，“被结婚”情况时有曝光，在网上搜

索“被结婚”能看到很多类似案件。前段时间引

发热议的邯郸市永年区的一位胡女士甚至“被

结婚”两次，且两次婚姻都处于存续状态。同样

的，她申诉过，也到法院起诉过，但依旧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面临着结不成婚，和陌生男子“离不

了婚”的难题。

从责任归属上看，这些案例中的当事人，无

一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人冒领身份办了

结婚手续，撇开泄露当事人信息者和牵桥搭线

者等相关人员不说，负责办理结婚手续的民政

局也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婚姻登记仅需个人身

份信息就能完成？为什么本人与身份信息对应

不上也能登记结婚？为什么同一人的身份还能

“结婚”两次？其中猫腻显而易见，并非以一句

“婚姻登记没有上网，难以确定当事人有没有结

婚”就能够搪塞过去。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失误责任最终却往

往是由受害者来承担。在过失明显的情况下，

涉事民政局竟还能搬出婚姻法当令箭，以“除受

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

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为

由，让受害者“自生自灭”，结果导致受害者成了

个“皮球”被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来回踢。按道

理，这种既不合规，又不合理，还不合法的荒唐

事，根本就算不得法条里所提及的严肃认真的

婚姻概念，又何来以法律保护这种非正常关系

之说？透过事件后续，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单位

并非处理不了这类问题，真正还没解决好的，应

该是其自身“不作为”“不纠错”的毛病。

当然，在对“被结婚”闹剧的处理上，绝不能

止于撤销。要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就要顺

藤摸瓜，将相关利益链上的人一网打尽。只有

真正摸清楚“冒名领证”的实施过程中究竟都有

哪些人在参与，并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才能以

儆效尤。相应地，也该思考是否对当事人作出

赔偿。

史洪举

以游戏类、社交类服务为主的某直

播平台，在今年 2 月初发布公告称“停

课不停学，为广大师生提供坚实的技术

支持与一站式教学服务”。4月初，记者

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登录该平台手机

App，进入页面的第一步便弹出了各种

网游的兴趣选项。也就是说，想要在该

平台进行网络学习，先要浏览大量游

戏、交友的信息。在一些所谓免费的网

课中，记者发现大量被精心包装的游戏

广告。

在疫情防控这一特殊时期，在家上

网课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不二选择。

很多网络平台也专门为学生开辟了网

课频道，这些做法值得肯定。但显然不

该在面向未成年人的网课视频中插播

网游广告，这种既恶又坏的做法，理当

受到惩戒。

在网课前播放广告，或者在网课中

播放广告，属于经营者提高营收、增加

盈利的一种经营模式。但再热衷于赚

钱，也不能不顾及未成年人的正当权

益，打着“免费网课”的名义播放网游

广告。要知道，未成年人心智不成

熟 、自 制 力 差 、好 奇 心 和 模 仿 能 力

强。在一些极具诱惑力广告的诱导

下，极易有样学样，陷入网游不能自

拔。而且，有了“网课”作掩护，家长

和老师都会认为孩子在上课，进而放

松监管。从这方面来讲，在“网课”中

插播网游广告的做法是给家长和未

成年人“挖坑”。

因而，不在“网课”中插播网游广

告，理当是App运营者和广告经营者不

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更是其法律义务。

广告法明确规定，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

众传播媒介上不得发布不利于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在有正

常判断能力的人来看，很多网游显然有

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此，App运营

者不可能不知道，广告经营者不可能不

知道。那么，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显然

是钻到了“钱眼里”，拿未成年人的未来

和身心健康来牟取不当利益。根据广

告法规定，针对此类行为，除没收广告

费用外，最高可处 100 万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还可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

发布登记证件。

其实，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在专门

针对学生的网络课程中屏蔽网游广告

并非难事。如完全可以采取大数据技

术筛查所有的网络课程等针对未成年

人播放的视频，并筛查、剔除可能损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再者，既然

一些网络平台可以根据“算法”精准地

向浏览者推送广告，其为何没有能力屏

蔽这些广告？可见，不插播网游广告并

非难为，而是不为。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包括商

家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如果陷入网

游不能自拔，极有可能毁了未成年人

的大好前程。以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为代价来牟利的行为既违法又可

耻，借助“网课”插播网游广告的暗度

陈仓更是可恶。那么，监管部门显然

不能装聋作哑，而应果断查处，严肃惩

戒。拥有强大技术的广告经营者、发

布者及 App 运营者更应自觉担当，少

利用技术作恶，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外

部环境。

培训可定制

在山东济宁兖州区，当地根据农民意愿，变集中

培训为分批分类培训，在授课中加入实践环节；在江

苏溧阳，当地针对粮食、水产、三产融合等领域，精心

设置8条观摩学习线路……当前，不少农民培训项

目开始更加重视针对性、实用性，甚至提供“定制服

务”，广受农民好评。这正是：培训可定制，内容更扎

实。学用两结合，练就好把式。 勾犇 图 羽生 文

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善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善以提高民事

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才能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被结婚”不能止于撤销

要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就要顺藤

摸瓜，将相关利益链上的人一网打尽。

借网课推网游违法可耻可恶

以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代价来牟利的行为既违法又可耻，借助

“网课”插播网游广告的暗度陈仓更是可恶。


